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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心障礙者相對於其它群體在各面向上是屬於較為弱勢，這些社會階層現象

涉及婚姻層面所衍伸出來的雙重弱勢及社會問題卻少被人提及。本文主要目的是

藉由現存政府統計資料與相關文獻整理，了解目前身心障礙者婚姻現狀並藉由不

同性別之障礙者婚配情形，討論身心障礙者的婚配行為對社會所造成的可能衝

擊。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男性障礙者的非本國配偶國籍以東南亞及為主，女

性則是以大陸籍為主；另一方面從外籍配偶所嫁之國人身分看來，身心障礙者比

例遠高於原住民、榮民及低收入戶；而從勞動情形與教育程度來看，身心障礙者

大多屬於社會階層相對較低的弱勢群體，所以其婚配行為極易形成社會邊陲的雙

重弱勢家庭。 

 

關鍵詞：社會階層、性別、身心障礙者、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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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身心障礙者的兩性或婚姻議

題，過去學者多以人權道德的觀點、性

教育以及教學設計等面向加以討論；以

人權的觀點，身心障礙者的婚姻權利是

不容置疑的，許多研究也顯示身心障礙

者對婚姻與愛情的渴望與ㄧ般人無

異，甚至連智能發展受限的智能障礙者

對愛情與婚姻都有強烈的需求(王怡

婷，2001)但身心障礙者在就學、就業、

參政及就醫等面向上，的確是屬於相對

弱勢的一群，「弱勢」所代表的指標之

ㄧ，就是社會階層，關於身心障礙者的

社會階層或社會地位於就學、就學及參

政相關人權議題，已廣泛被社會學及公

共政策等領域所探討 (Littlewood & 

Herkommer, 1999；葉肅科，2006; 夏曉

鵑，2000; 2003; 葉郁菁，2009)，對於

社會階級與社會地位的定義也隨著社

會變遷而有所差異，ㄧ般而言，社會地

位最完整的衡量是必須包含個人職業

別、教育程度及經濟狀況，此即「社經

地位」(Hollingshead & Redlich, 1958; 黃

毅志，2008)，但不管定義為何，以身心

障礙者為研究對象的階級現象涉及到

的婚姻層面所衍伸出來的雙重弱勢及

社會問題卻較少被人以探討。從許多新

移民及女性外籍配偶處境相關研究可

以發現，在婚姻市場上相對弱勢的男性

多半藉由婚姻仲介作為婚配之管道(內

政部，2003)，而身心障礙者為婚姻市場

上相對弱勢群體之ㄧ，所以對於身心障

礙者婚姻議題被探討較多的是以外籍

配偶處遇作為切入觀點(王宏仁，2001；

薛承泰、林慧芬，2003)且多著墨於外籍

配偶的生活困境及不平等，鮮少有針對

身心障礙者婚姻動態的相關研究，其中

智能障礙者更是身心障礙者中的弱

勢，其婚姻議題更是充滿爭議及隱密；

華人社會因傳統對性別角色及傳宗接

代之期待，身心障礙者或智障者的婚配

行為是否深受其影響，而階級與性別相

互作用之下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為

何，較少有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本文之目的在於利用政府統計資

料及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期望具體了解

目前身心障礙者婚姻現狀，並藉由不同

性別之障礙者婚配情形討論身心障礙

者的婚配行為對社會所造成的可能衝

擊；本文所指社會階級，因現存資料限

制，僅以身心障礙之教育程度與勞動情

形作為討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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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台灣身心障礙性別與婚姻現況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

區截至 98年底止，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的人口數是 1,071,073人，大約占總人

口的 4.6％，從圖一的趨勢圖可以看出

身心障礙人口數正在逐年增加當中，

於 98 年底男性及女性身心障礙者人

數分別為 615,621(57.5％)、455,452

人(42.5％)，從圖ㄧ也可發現男性人數

持續地高於女性 (內政部統計處，

2010)；從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2006)

可發現 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婚姻狀

況如表一，男性在「未婚」與「有配

偶或同居」比例皆較女性還多出約

10%，女性則在「喪偶」之比率明顯

高於男性約四倍。 

從表二發現男女性身心障礙者的

婚配對象，最主要還是以本國籍為

主；進一步探討身障者性別與其配偶

之外國籍分布，發現男性身障者的配

偶為大陸籍(4.76％)與東南亞籍(4.37

％)的比例相當，但在女性身障的配偶

國籍方面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差異，其

配偶為大陸籍占 8.02%，而東南亞籍

僅佔 0.07%。另一方面從外籍配偶所

嫁之國人身分看來(表三)，身心障礙

者比例遠高於原住民、榮民及低收入

戶；而與大陸籍配偶所結婚之國人身

分則以榮民最多，由表二及表三的統

計資料可推論出選擇榮民為婚配對象

大多是以女性障礙者，而選擇東南亞

籍為婚配對象大多為男性障礙為主。

 

圖一、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人口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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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5歲以上男女身心障礙者之婚姻狀況 

 

 

表二、身心障礙者之配偶國籍分佈 

中華民國 95年 6月 

單位：％ 

項目別 92年調查 95年調查 

總計 100.00 100.00 

本國籍 90.05 91.01 

大陸籍 6.71 6.04 

東南亞籍 2.79 2.68 

其他外國籍 0.44 0.27 

男性身障者之配偶國籍 100.00 100.00 

本國籍 89.35 90.55 

大陸籍 5.99 4.76 

東南亞籍 4.07 4.37 

其他外國籍 0.59 0.33 

女性身障者之配偶國籍 100.00 100.00 

本國籍 91.20 91.72 

大陸籍 7.88 8.02 

東南亞籍 0.71 0.07 

其他外國籍 0.20 0.19 

 

 

中華民國 95年 6月統計 

項目別 實數 百分比 

男 507,822 100.00 

未婚 145,314 28.62 

有配偶或同居 291,284 57.36 

離婚或分居 36,018 7.09 

喪偶 35,206 6.93 

女 389,956 100.00 

未婚 74,015 18.98 

有配偶或同居 188,070 48.23 

離婚或分居 20,179 5.17 

喪偶 107,692 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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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與外籍配偶結婚之國人身份(內政部，2004) 

身份區分 與外國籍配偶結婚之國人(％) 與大陸籍配偶結婚之國人(％) 

原住民 0.8 1.1 

榮民 2.1 16.1 

身心障礙 9.1 9.0 

低收入戶 1.5 3.6 

無前述身份 87.4 74.1 

資料來源：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 

 

二、身心障礙者社會階級現況 

根據最新的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

(2006)結果發現國內身心障礙者不論男

女，其目前為非勞動力者居多，顯示身

心障礙者中絕大多數都呈現持續領取

社會補助金或其他生活補助度日的狀

態，目前勞動參與率僅有24.84%，而男

女勞動參與狀況僅能從2003年資料發

現男性障礙者勞動參與率為27.16%，而

女性為16.18%(表四)(身心障礙者需求

調查，2003)，從薪資來看，根據行政

院主計處及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報告(2006)，顯示一般國民平均薪資為

44,107 元，而身心障礙者為27 ,367 

元，身心障礙就業者與同時期受雇之員

工的薪資相比，約少了16,740 元之多；

而進一步調查身心障礙者本人主要

收入來源發現來自政府補助或津貼

者高達35.18%比率最多，本人工作

收入者僅占17.27%。而身心障礙者的

教育程度調查中顯示，不識字比例占

20.84%，國中以下程度占48.19%，高中

職以上者僅有30.96%遠較全體國民之

66.20%為低。不論以馬克思「生產力有

無」或以韋伯「聲望」、「職業」及「教

育程度」 等其他指標來看社會階級的

分野，障礙者的確處於社會階級的不利

地位。 

由表三與表四之統計數據來推測

身心障礙者的婚配情形，會產生的結果

之ㄧ即是兩群弱勢群體的結合－失業

或非勞動力之男性身心障礙者與女性

外籍配偶婚配，這種組合就會有極大風

險成為社會之弱勢家庭。王明輝老師曾

對澎湖地區之與外籍配偶結婚之本地

配偶進行婚姻狀況調查，結果發現，他

們當中約有70%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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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工行業別也占約70%，月均收

入低於15,000元者，達三成以上(王明

輝，2004)。由此可見，發生跨國婚姻者，

其實都是本地社會一些底層者居多。他

們一方面是社會中競爭力較弱者，同時

也是婚姻市場中的失敗者，在本地婚姻

市場中，找不到婚配的對象下，才尋求

跨國婚姻，以完成其終身大事；他也指

出外籍配偶的確因台灣結構性因素形

成跨國婚姻下弱勢情境，他指出外籍配

偶的結構性弱勢情境是由於其在政治

性、經濟性及社會性等的弱勢條件所形

成(王明輝，2007)；相對經濟及社會條

件較差的身心障礙者與身處結構性弱

勢的外籍配偶所形成的家庭狀況也比

較容易產生社會問題(江亮演等，2004)。 

 

表四、15歲以上身心障礙勞動情形(2003) 

性別及勞動

情形 

男(％) 女(％) 

就業 124,326 

(27.16) 

54,361 

(16.18) 

失業 24,351 

(5.32) 

6,413  

(1.91) 

非勞動力 309,135 

(67.52) 

275,239 

(81.91) 

總計 457,812 

(100) 

336,014 

(100) 

 

 

三、身心障礙者婚配行為之形成概念

與其性別之關係 

影響台灣人口的婚配行為非常複

雜，針對跨國婚姻而言，身心障礙者

的婚配行為除了受到「婚姻排擠

(marriage squeeze)」效應之外，還有

「婚姻坡度(marriage gradient)」的影

響，「婚姻排擠」係指男女適婚人口比

率不平衡時，其中男性或女性將被「擠

出」婚姻「市場」的情況；而「婚姻

坡度」 (marriage gradient)係指傳統

上，女性有選擇比她年齡較長，社會

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為結婚對象的傾

向。所以，年齡較高或社會地位較高

的女性們，她們的擇偶機會也相形之

下受到限制(藍采風，1996)。根據人

口政策白皮書顯示台灣男性人口從

2005年之後，性比例逐漸升過高，從

身心障礙者人口學也可發現男性人數

一直都較女性還高(圖ㄧ)，導致失婚

嚴重的情況(內政部，2008)，但這種

現象早在跨國婚姻大量形成之前即有

「婚姻排擠」效應的存在，所以不單

僅有婚姻排擠效應的因素；另外還有

因為華人婚姻市場長久存在「婚姻坡

度」的問題，在這雙重的婚姻效應下，

國內男性的未婚率持續居高不下；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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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維持一定未婚率的現象；在這樣

的內部環境下，跨國婚姻的婚配方

式，成為填補台灣大量被擠出婚姻市

場男性的婚配選擇(王明輝，2007)，

而被擠出婚姻市場中的男性通常也是

社會弱勢群體。 

根據劉淑玉與林鎮坤(2004)針對

身心障礙者中的智障者及其家長的婚

姻態度所進行的質性研究發現，智障

者的婚姻行為理論是建立在 Homans 

等人於 1960 年所提出的在社會交換

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之上，而

智障者父母在態度上則是源自於

Maslow所提出的需求理論，期望能滿

足智障兒女的生理需求(性需求)、基

本生活照顧與安全保障，以及進而滿

足較高層次心理上與隸屬承諾之需

求，這是態度上的期望；但在婚配行

為上卻常以社會交換理論模式(social 

exchange theory)來展現，該理論對人

性的基本假設為人性皆為追求酬賞，

避免懲罰，個人與他人在互動過程

中，會尋求最大利益與最少成本，會

利用有限的訊息計算酬賞，並考慮替

代方案；所以智障者父母對智障子女

的婚姻態度多為「有條件性地贊成」，

其交換的焦點多在於利用「提供經濟」

來交換對其兒女的終身照顧或生養下

一代。但這樣的交換理論僅限於財力

充足或社會階級較高的智障家庭，而

且不同性別之智障者，其父母對其婚

姻期待也有差異。 

華人社會深受下娶上嫁及傳宗接

代的傳統觀念，智障者的婚姻意涵遠

比身障者要來得複雜；劉淑玉與林鎮

坤(2004)研究中發現女性智障者家長

對其婚配對象的條件僅止於對方能夠

忠誠地擔負「照顧」之責，心態上則

希望可以金錢財務成本彌補，並以此

換取對方永久的愛與照顧；但卻必須

承擔女婿以結婚為手段騙取嫁妝財產

之後遺棄智障女兒的風險；面對智障

女兒的伴侶條件，家長的心態多有點

心虛，抱著「只要對我女兒好就可以

了」，或者「兩個看了如果不討厭就可

以結婚」的消極態度。男性智障者家

長的態度則除了期望換取終身照顧之

外，還期望滿足成年智障兒子的性需

求，以及希望智力正常的另一半擔負

生養下一代的責任，所以更傾向同意

藉由「買賣婚姻」管道來促成其婚配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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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障礙者婚配對社會所形成的衝擊 

(ㄧ)障礙者婚配與階級的雙重困境 

障礙者婚配對象承續傳統婚配觀

念「上嫁下娶」及「男高女低」(婚姻

坡度)，從身心障礙者勞動力及婚配對

象的統計資料(表三、表四)，我們可

以發現身心障礙者的婚配結果，極高

比率是兩群弱勢群體的結合進而產生

一個弱勢家庭，即筆者所稱的「雙重

弱勢」；另一方面是從內政部「外籍與

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之移民婚姻

角度來看，與外國籍配偶結婚的國人

教育程度愈低其藉由婚姻仲介而結婚

的比率愈高(2003)，此統計資料也可

顯示教育程度愈低的人在婚姻市場中

的相對競爭力也較低，由身心障礙者

需求調查得知身心障礙者與低教育程

度者之間存有很強的相關性，其中智

障者較身障者在經濟、就業、政治等

層面更處邊陲，其婚配對象的選擇更

少，而女性智障又比男性更為嚴重。

總而言之，智障者的婚配情形受到其

性別、家庭經濟及其障礙程度等因素

深切地影響，僅缺乏實證性的調查數

據來加以支持。 

 

(二)婚配為長期照顧機制的轉移 

另一方面，從王怡婷研究中發現

智障者的婚姻被視為照顧機制的轉移

(2001)，促成其婚姻的形成最重要的

結構性因素即是正式長期照顧機制的

缺乏，所以「婚姻」即是智障者家庭

面臨雙重老化窘境所發展的替代策

略，當然信託制度的規劃需求也應運

而起，但本文在此不針對信託制度加

以深論。 

隨著全球老化問題嚴重，長期照

護的規劃勢在必行，而老年人即是障

礙的高風險群，一旦長期照護機制的

成熟與穩定，是否會降低以交換理論

為本質的婚配行為，是值得加以研究

的倫理課題。 

 

(三)智障者婚配行為所衍伸的倫理衝

擊 

智障者的婚配權利是不容置疑，

但基於交換理論的婚姻買賣卻引發非

常大的倫理爭議，其所引發的社會問

題將會像是骨牌效應般排山倒海而

來，例如外籍配偶逃跑所引發的色情

及虐待等社會安全問題；智障者婚後

是否該生子；智障者生子後的教養問

題；女性智障者淪為性發洩工具等。 

另一方面智障者婚姻是否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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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換理論」之上呢？筆者在此並

不完全認同，智障者同樣有愛與被愛

的需求，也有組成家庭的渴求(Gillian 

Parker, 1993)，所以在尊重其婚配權利

之上，社會福利制度必須正視他們雙

重弱勢的困境。 

 

五、結論 

本文從國內各項統計調查交叉檢

視身心障礙者的婚配行為，發現身心

障礙者與外籍配偶的婚姻極容易形成

社會邊陲的弱勢家庭，在其社會階級

與性別的限制下，較難藉由婚配跳脫

其社會弱勢的角色，而基於交換理論

而形成的婚姻關係也不能保證障礙者

找到具有保障的長期照護機制，最重

要的是這些邊陲的弱勢家庭所倚賴社

會福利的程度，必然會對社會政策的

制定形成莫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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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is discussing the predicament of marriag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nd foreign bride by reviewing statistics of government and literatures. According to 

the data, we find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gender on marriag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y is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that because of marriage squeeze and 

marriage gradient in Taiwan.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nd foreign bride are both 

underprivileged and the high percentage males with disability married with foreign 

bride. The impact of this marriage is dual underprivileged population in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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